督导标准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长春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张钊

大家好，我可能让大家很失望，我所介绍的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有一些信息量，好在每一段的内容没有必然的联络，所以不爱听可以抽支烟，遛遛号，回来还能跟上。省里说对新督学进行培训，让我来和大家交流，我想交流什么？就给我当新督学时最想了解的和大家分享吧，为此我拟个题叫“督导标准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挺不着边界的，实际就是学校的基本的办学条件和数据。

我教育干了近30年，做督学两年多，是上期的新督学，当时陪省里检查，跟斐章督学和陶督后面在学校走了一圈，啥问题也没看出来，而这些老督学不仅看出众多的问题，在反馈中还能说出政策依据，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啊神啊，这就是督导人和其教育人的不同，他更加全面。于是我要求我们室，以基础数据为核心，收集、查找和研究涉及到的相关文件和规定，进行分类汇总，形成了一个实用的小册子，在平时没事多看看，检查时就能更准确，更科学。今天介绍的是我们督导室集体研究的成果，特别是我们良东督学做了大量的工作。

下面我就以中小学为例来介绍，如有时间我也可把学前和高中、职业的数据和大家共享。中小学主要是五个方面：一是学校设置和校园校舍；二是功能室及装备；三是队伍建设；四是教育教学管理；五是校园安全。

一、学校设置和校园校舍

要求：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方便学生就学为原则。

*小学入学半径 2千米左右，初中3千米左右。走读学生上学途中单程步行时间，小学低年级不超过30分钟，小学高年级、初中不超过45分钟。 

　  *小学的班数一般不超过24个；独立初中班数一般不超过30个；完全中学初中部班数一般不超过18个；九年一贯制学校班数一般不超过36个。 

　  *2010年起，小学起始年级班额不超过45人；初中起始年级班额不超过50人。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包括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不含学生宿舍）。

*小学不低于5.2平方米，（如24班---5716㎡）

*初中不低于6.4平方米。（如30班——11520 ㎡）

*学校按教学、办公、体育运动、生活等不同功能合理分区，要设有围墙、校门、校牌、自行车棚，旗杆、旗台应设置在校园中心广场或主要运动场区等显要位置。

*校园校舍符合国家相关的建设标准、设计规范及有关规定中质量、安全等方面的要求，达到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并符合对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和洪水、台风、火灾、雷击、高压输电等防灾避险安全要求。 

*寄宿制学校宿舍不应与教学用房合建，男、女生宿舍应分区或分单元布置，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食堂符合有关标准。

*新建教学楼应每层设厕所。独立设置的厕所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和食堂相距30米以上。女生应按每15人设一个蹲位；男生应按每30人设一个蹲位，每40人设1米长的小便槽。

依 据：《吉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吉教发[2010]9号）《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教体艺【2008】5号）【补充说明】

小学：

*城市12班、18班、24班、30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基本指标为：6.6、5.8、5.4、5.2平方米。

*农村完全小学6班、12班、18班、24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基本指标为：7.85、6.35、5.75、5.66平方米。

*农村寄宿制完全小学12班、18班、24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基本指标为14.35、13.31、13.13平方米。

*教室层数：城市小学的普通教室宜在四层以下，不宜超过四层；农村小学的普通教室应在三层以下（含三层）。

初中：

*城市12班、18班、24班、30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基本指标为：7.9、7.1、6.7、6.4平方米。

*农村初中12班、18班、24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基本指标为：7.8、7.01、6.66平方米。

*农村全寄宿制初中12班、18班、24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基本指标为：16.75、15.66、15.31平方米。

*教室层数：城市中学的普通教室宜在五层以下，不宜超过五层。初级中学的普通教室应在四层以下（含四层）。

依 据：《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号）《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建标〔2008〕159号）

二、教室、功能室及装备

(一）小学

1.教室要求：要有和班级对应的宽敞明亮的教室，小学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1.15平方米，教室采光玻地比（窗的透光面积与室内地面面积之比）不低于1:6，教室照明应配备40瓦荧光灯9盏以上，灯具距桌面的悬挂高度为1.7-1.9米。室内设有：

*每生一套符合国家设计标准(GB/T3976-2002)的课桌椅；每间教室内至少应设有2种不同高低型号的课桌椅。

*黑板、讲桌、板书工具等常用教学设备配置满足实际需要；

*教室前排课桌前缘与黑板应有2 米以上距离，后排课桌后缘距黑板不超过9米；

*教室内各列课桌间应有不小于0.6 米宽的纵向走道，教室后应设置不小于0.6 米的横行走道；

*黑板下缘与讲台地面的垂直距离为0.8～0.9米;（ 中学为1～1.1米）；

*讲台桌面距教室地面的高度一般为1.2米。

依 据：《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教体艺【2008】5号）

2.科学实验室：包括实验室、仪器室、准备室和生物园地。

*实验室要求：按2—4个平行班配一个，4--6个平行班配1--2个，6--8个平行班配2--3个，每间为80㎡。

*仪器室要求：按2—4个平行班配一个，4--6个平行班配1--2个，6--8个平行班配2个，每间不少于23㎡。

*准备室要求：配一间面积不少于18㎡。

*要求设有生物园地室内外均可。

*科学仪器165种、设备10种（此数是按45人的标准班额，每个年级两个平行班设计的，如班级多要增加件数）。

3.劳技室：包括劳动技术室和器材室各一个。

*劳动技术室不少于64㎡，器材室不少于23㎡。

4.音乐室：包括音乐教室和音乐器材室各一个。

*教室不少于80㎡，器材室不少于23㎡。

*设备器材不少于24种（此数是按45人的标准班额，每个年级两个平行班设计的，如班级多要增加件数）。

5.美术室：包括美术教室和美术器材室各一个。

*教室不少于80米，器材室不少于23米，

*设备器材不少于22种（此数是按45人的标准班额，每个年级两个平行班设计的，如班级多要增加件数）。

6.卫生室：包括卫生或保健室一个。

*卫生室要不少于40㎡，保健室不少于15㎡，卫生设备86种。

【特殊说明】

1.卫生室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学校卫生机构，承担学校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常见病和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学校卫生日常检查并为师生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2.保健室是指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学校卫生机构，在卫生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学校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常见病和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学校卫生日常检查。

3.寄宿制或600名学生以上的学校必须设立卫生室，配备持有卫生专业执业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非寄宿制学校或600名学生以下的学校可根据实际设立卫生或保健室。保健室，应配备保健教师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保健教师由现任具有教师资格的教师担任；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保健教师应接受学校卫生专业知识和急救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7.信息技术教室：包括计算机网络教室、多功能教室（多媒体教室）校园广播室各一个。

*网络教室和多功能室80㎡，广播室不少于16㎡。

8.图书室：包括藏书室、教师阅览室和学生阅览室。

*藏书室面积计算公式为：面积=学生数×30册/600册/㎡+15；如按标准班级12、18、24、30个班计算，分别为43.3㎡、56.7㎡、70㎡、83.4㎡。

*教师阅览室座位数计算公式为：座位数=教师数×2/5;如按标准班级12、18、24、30个班计算，分别为9座、13座、17座、21座。 (教师按每班1.7人计算)

*教师阅览室面积计算公式为：面积=2.1㎡/座×座位数；如按标准班级12、18、24、30个班计算，分别是18.9㎡、27.3㎡、35.7㎡、44.1㎡。

*学生阅览室座位数计算公式为：座位数=学生数×1/17; 如按标准班级12、18、24、30个班，分别是38座、57座、76座、30座。

*学生阅览室面积数计算公式为：面积=1.5㎡/座×座位数；如按标准班级12、18、24、30个班计算，分别是57㎡、85.5㎡、114㎡、142.5㎡。

*生均藏书，不少于20册，报刊60种，工具书教学参考书120种。每年新增图书比例应不少于藏书标准的1％。

* 有一定数量的教学参考资料、工具书、报刊、音像资料、电子读物等。 

9.体育场地、器材：包括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器械体操+游戏区、体育器材库。

*田径场：18个班以上要200米（环形）一块，24个班要300米（环形）一块，30个班要300--400米（环形）一块

*200米的环形田径场应至少包括60米直跑道，300米以上的环形田径场应包括100米的直跑道。跑道为非硬化地面。田径场内应设置1～2个沙坑（长5～6米、宽2.75～4米，助跑道长25～45米）。

*篮球场：18、24个班2块，30个班3块

*排球场：18个班1块，24和30个班2块

*器械体操+游戏区：18个班200㎡，24,30个班300㎡
*体育器材库：18、24个班≥39㎡，30个班≥61㎡，

*体育器材67种（此数是按45人的标准班额，每个年级两个平行班设计的，如班级多相应增加件数）。

10.其他学科仪器装备：语文19种；数学63种；英语12种；思品4种。

依 据：《吉林省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吉教发[2010]19号）

（二）初中功能室及装备

1.教室要求：要有和班级对应的宽敞明亮的教室，中学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1.12平方米，教室采光、照明同小学，室内设有：

*黑板下缘与讲台地面的垂直距离为; 1～1.1米（ 小学是0.8～0.9米）；其它与小学相同

2.生物实验室：包括实验室、仪器室、准备室、药品室和生物园地。

*实验室按4—8个平行班配一个，8--12个平行班配1--3个，12--16个平行班配3--5个，每间面积为90㎡。

*仪器室按4—8个平行班配一个，8--12个平行班配1--2个，12--16个平行班配2个，每间面积不少于23㎡。

*准备室4—12个平行班配一个，12--16个平行班配2个，面积不少于18㎡。

*药品室配备一个不少于23㎡（可与准备室合用）。

*要求设有生物园地室内外均可。

*生物仪器201种、设备11种（此数是按50人标准班额，每个年级四个平行班设计的，如班级多要适当增加仪器设备件数）。

3.物理实验室：包括实验室、仪器室、准备室。

*实验室按4—8个平行班配一个，8--12个平行班配1--3个，12--16个平行班配3--5个，每间面积为93㎡。

*仪器室按4—8个平行班配一个，8--12个平行班配1--2个，12--16个平行班配2个，每间面积不少于23㎡。

*准备室4—12个平行班配一个，12--16个平行班配2个，面积不少于18㎡。

*物理仪器197种、设备11种（此数是按50人标准班额，四个平行班设计的，如班级多要适当增加仪器设备件数）。

4.化学实验室；包括实验室、仪器室、准备室。

*面积情况和物理实验室一致。

*药品室可与准备室合用。

*化学仪器261种、设备11种（此数是按50人标准班额，四个平行班设计的，如班级多要适当增加仪器设备件数）。

5.劳技室：包括劳动技术室和器材室各一个.

*劳动技术室93㎡，器材室不少于23㎡。

6.音乐室：包括音乐教室和音乐器材室各一个.

*教室93㎡，器材室不少于23㎡。

*器材不少于25种。

7.美术室：包括美术教室和美术器材室各一个.

*教室93㎡，器材室不少于23㎡，

*器材不少于29种。

8.卫生室：包括卫生或保健室一。，

*卫生室要不少于40㎡，保健室不少于20㎡。

*卫生设备78种。

9.信息技术室：包括计算机网络教室、多功能教室（多媒体教室）校园广播室各一个。

*网络教室和多功能室各93㎡，广播室不少于16㎡。

10.图书室：包括藏书室、教师阅览室和学生阅览室。

*藏书室面积计算公式为：面积=学生数×40册/500册/㎡+22； 如按标准班级12、18、24、30个班计算，分别为70㎡、94㎡、118㎡、142㎡。

*教师阅览室座位数计算公式为：座位数=教师数×1/3;如按标准班级12 、18、24、30个班计算，分别为10座、15座、20座、25座； （教师按 每班2.5人计算）

*教师阅览室面积计算公式为：面积=2.1㎡/座×座位数；如按标准班级12、18、24、30个班计算，分别是21㎡、31.5㎡、42㎡、52.5㎡。

*学生阅览室座位数计算公式为：座位数=学生数×1/10; 如按标准班级12、18、24、30个班，分别是60座、90座、120座、150座。

*学生阅览室面积数计算公式为：面积=1.5㎡/座×座位数；如按标准班级12、18、24、30个班计算，分别是91㎡、135㎡、180㎡、225㎡。

*生均图书，不少于30册，报刊80种，工具书教学参考书180种。每年新增图书比例应不少于藏书标准的1％。

*有一定数量的教学参考资料、工具书、报刊、音像资料、电子读物等。 

11.体育场地、器材：包括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器械体操+游戏区、体育器材库。

*田径场：18个班以上要300米（环形）一块，24个班要300米（环形）一块，30个班要300--400米（环形）一块

*200米的环形田径场应至少包括60米直跑道，

*300米以上的环形田径场应包括100米的直跑道，。

*跑道为非硬化地面。田径场内应设置1～2个沙坑（长5～6米、宽2.75～4米，助跑道长25～45米）。

*篮球场：18、24个班2块，30个班3块

*排球场：18个班1块，24和30个班2块

*器械体操+游戏区：18个班100㎡，24个班150㎡，30个班200㎡
*体育器材库：18个班60㎡，24和30个班63㎡。

*体育器材51种（此数是按50人标准班额，每个年级四个平行班设计的，如班级多要适当器材件数）。

12.其他学科仪器装备：语文2种；数学23种；外语4种；地理21种；思品3种。

依 据：《吉林省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吉教发[2010]19号）

三、队伍建设

（一）校长队伍建设

1.任职要求：应取得教师资格，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有5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历。实行校长任期制，每个任期3—5年。

2.领导职数：

*完全小学规模在12个班以下的配备校级领导1-2人；

*13-23个班的配备校级领导2-3人；

*24-36个班的配备校级领导3人；

*36个班以上的,可酌情增加校级领导1-2人。

*农村初级小学(1-3年级)或分校、教学点指定1名教师负责学校工作。

*乡(镇)中心小学可增加校级领导1人。

依 据：《吉林省普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核定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04]65号）

（二）教师队伍建设

1.任职资格：

*小学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初中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省规划要求到今年末，小学具有专科学历要达到教师总数的90%，初中本科学历达到教师总数的80%。

*教师取得相应教师资格。

*实行聘任制和定期流动制。

*继续教育培训，年完成72学时 其中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24学时；培训经费按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5%安排。

2.教师职称：学校设初级、中级、高级职称。

* 初级设员级和助理级，为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三级教师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十三级，二级教师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十一至十二级；（二级中的比例控制我5：5）

*中级设一个级别一级教师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八至十级；（中级中的比例设计为3：4：3）

*高级设高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高级教师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五至七级；正高级教师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一至四级；（高级教师的比例设计为 2：4：4，正高级教师二—四级比例设计为1：3：6）

3.任职资历：

* 正高级教师：应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在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20年以上，并在高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5年以上。

*高级教师：具备博士学位，在一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2年以上且最近连续2年在教育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具备硕士、学士学位、本科毕业学历，在一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5年以上；具备专科毕业学历，在初中或小学（幼儿园）从事教学工作，在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1 5年以上，并在一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5年以上。

*一级教师：具备博士学位；或者具备硕士学位，并在二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2年以上，坚持在教育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具备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学历，或具备专科毕业学历在初中或小学（幼儿园）从事教学工作，在二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4年以上且最近连续3年在教育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学历，在小学（幼儿园）从事教学工作，在二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5年以上且最近连续3年在教育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

*二级教师：具备硕士学位；具备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学历，见习1年期满并考核合格；具备专科毕业学历，并在初中或小学（幼儿园）三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2年以上；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学历，并在小学（幼儿园）三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3年以上。

* 三级教师：具备专科毕业学历，在初中、小学（幼儿园）从事教学工作，或者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学历，在小学（幼儿园）从事教学工作，见习1年期满并考核合格。

高、中、初级的比例：

*初中

高级20%、中级45%、初级35%。

*小学

一类（市直、区大校）高级10%、中级60%、初级30%；

二类（区小、县大校24个班以上）高级5%、中级60%、初级35%；

三类（县小、中心校）高级2%、中级60%、初级38%。

依 据：《吉林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吉人社联字[2009]25号）

4.教职工编制核算方法

*普通中小学教职工=专任教师+职员、教辅和工勤人员

*专任教师编制数=（在校学生数/标准班额）×班周课时数/教师周授课时数

*班周课时数：一、二年级28节，三—六年级32 节。初中36节。

*教师周标准授课时数：

小学：城市16节，县镇16节，农村中心校18节，村小18节。

初中：城市12节，县镇12节，农村14节。

* 职员、教学辅助人员和工勤人员占教职工的比例：小学一般不超过9%。：初中一般不超过15%。（职员含校长）

国办发[2001]74号教职工与学生比，明了好记

*小学：城市1:19，县镇1:21，农村1:23。

* 初中：城市1︰13.5，县镇1︰16，农村1︰18

5.教师的配备要求，按课程和学生数配齐配全教师，配齐是结构，配全是数量。

*关注体育教师的配备：

*1～2年级每5～6个班配备1名体育教师，3～6年级每6～7个班配备1名体育教师。

*初中：每6～7个班配备1名体育教师；农村200名学生以上的中小学校至少配备1名专职体育教师。

依 据：《吉林省普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核定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04]6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意见的通知》和教育部、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教体艺[2008]5号) 

四、教育教学管理

1.学生管理：

*小学建立学区学龄前1年人口及学龄人口登记制度，根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划定的学区，组织适龄儿童、少年按照规定时间就近免试入学。 　 

*初中健全学生辍学情况报告制度和动员辍学生复学责任制度，严格控制学生辍学。城市年流失不超 1%，农村年流失不超 3%.

*不开除或变相开除学生。

2.班级管理

*不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均衡配备各班教师。

*每个教学班配备一名任课教师做班主任，负责班级管理工作。 

3.时间规定：

*学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包括自习），小学不超过6小时，初中不超过8小时。

*全年52周，其中教学时间39周，假期（寒暑假、国家法定节假日等）13周。每学年上课时间35周，复习考试时间2周，学校机动时间2周（用于安排学校传统活动、文化节、运动会等）。

*每周5天安排课程。每节的课时，小学40分钟，初中45分钟。要保证上课时间，不得随意增减课时。

*保证寒暑假和国家法定节假日学生完整休假。不占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集体上课或辅导。 

4.课程管理：

*小学12门课程为：品德类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语文，数学，科学，外语，艺术类的音乐、美术，体育，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初中15门课程为：思想品德，语文，数学，外语，生物，物理，化学，艺术类的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历史，地理，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小学

品德与生活1-2年级周3课时，品德与社会3-6年2课时；

语文1-2年8课时，3-4年7课时，5-6年6课时；

数学1-4年级4课时，5-6年级5课时；

科学3-4年级2课时，5-6年级3课时；

外语3-4年级2课时，5-6年级3课时；

音乐美术1-2年级4课时，3-6年级3课时；

体育1-2年级4课时，3-6年级3课时；

综合实践活动3-4年级4课时5-6年级2课时；

地方课程1-6年级2课时；

校本课程1-6年级1课时。

*初中

思想品德1-3年级周2课时；

语文1-3年5课时；

数学1-3年级5课时；

生物1年级3课时，2年级2课时；

物理2年级2课时，3年级3课时；

化学3年级3课时；

外语1-3年级4课时；

音乐1-3年级1课时；

美术1-3年级1课时；

体育与健康1-3年级3课时；

历史1-3年级2课时；

1-2年级2课时；

综合实践活动1年级3课时，2-3年级2课时；

地方课程1-3年级2课时；

校本课程1-3年级1课时。

*小学总课时量为6020节课，初中为3570节课。？

*按义务教育科目总体分类看：品德类700课时，语文1995课时，数学1435课时，科学类805课时，外语770课时，艺术类910课时，体育类1015课时，文综合350课时，综合实践活动665课时，地方、校本课程945课时。

5.体育、艺术２＋１管理：

*学校组织的课内外体育、艺术教育的教学和活动，让每个学生至少学习掌握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特长，以提高运动能力和艺术素养。

*保证学生每天有1小时以上体育活动（含体育课）。

*每天安排广播操15分钟；每天上、下午各安排1次眼保健操，每次5－10分钟。

*每学年举办一次运动会，举办一次全校文艺活动。

*为保证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的衔接，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的前两个月，每天上午应安排1课时的室外活动。

依 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实施“体育、艺术2+1项目”的通知》（教体艺厅[2011]4号）、《吉林省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09]55号）、《吉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吉教发[2010]9号） 

6.教师管理：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得少于15节；学校领导、教导主任、教研组长每学期听课不得少于30节。

7.结果管理：

*各年级全科合格率：小学不低于97%，初中不低于95%；

*初中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合格率不低于93%。 

*毕业年级学生毕业率：小学98%，初中不低于96%。

*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不低于95%，近视眼年新发病率7％以内。（学校每学期要对学生视力状况进行2次监测。）

8.社会实践活动管理：

*利用当地青少年宫、科技馆（站）、文化馆（站）、图书馆（室）、劳动实践基地等校外教育和活动场所，依托企业、乡村和社区，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小学每学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时间不少于10天。

*初中每学年不少于20天。

*学校日常的组织活动，可在控制学生在校时间总量的前提下，将有关活动安排在下午放学前进行。小学第7节课、初中第8节课，严禁安排文化课。

9.作业管理：

* 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课外作业；三、四年级课外

作业时间不超过40分钟；五、六年级课外作业时间不超过60分钟。

*初中一、二年级课外作业控制在1.5小时之内。

依 据：《吉林省义务教育教学常规》（吉教基字[2009]29号）和“关于吉林省义务教育阶段新课程计划表的说明” 

五、校园安全

总体要求：一是校长负责，二有专人，三管理制度健全，四定期检查，五有预案，六加强演练。

有关要求：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上课期间实行封闭式管理，外来人员未经许可一律不准进入校园；

*规模以上学校（校区）及幼儿园，都要建立满足校园安全管理需要、独立设置的“校园警务室”，各学校都要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配齐配全学校消防器材和安全保卫设备：包括必要的消防器材；橡胶警棍、防割手套、警用钢叉等；

*在寄宿制学校和规模以上学校校门、楼层走廊、师生聚集等重点场所安装视频监控；校园监控室要确保24小时有人值守，并认真填写值班记录。

*中小学校要将安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每月至少安排两课时安全教育，并将安全知识纳入日常考试内容；

*要制定完善校园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每学期至少组织2次应急演练。

依 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公通字〔2010〕3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吉综治办【2012】6号）；《义务教学学校校园安全保卫设施建设的通知》（吉教联字【2011】31号）

3.消防安全教育内容

小学：

*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认知特点，保证课时或者采取学科渗透、专题教育的方式，每学期对学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

*制定各项应急预案，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实际演练。

*应当重点开展火灾危险及危害性、消防安全标志标识、日常生活防火、火灾报警、火场自救逃生常识等方面的教育

初中：

*学校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认知特点，保证课时或者采取学科渗透、专题教育的方式，每学期对学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

*制定各项应急预案，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实际演练。对寄宿学生开展经常性的安全用火用电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

*应当重点开展消防法律法规、防火灭火基本知识和灭火器材使用等方面的教育。

*应当至少确定一名熟悉消防安全知识的教师担任消防安全课教员，并选聘消防专业人员担任学校的兼职消防辅导员。

依 据：《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第16条（公安部令第109号）

疏散指示标识：位置：主入口、主通道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公共建筑应沿疏散走道和在安全出口、人员密集场所的疏散门的正上方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1 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正上方应采用“安全出口”作为指示标识；2 沿疏散走道设置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应设置在疏散走道及其转角处距地面高度1.0m 以下的墙面上，且灯光疏散指示标志间距不应大于20.0m；对于袋形走道，不应大于10.0m；在走道转角区，不应大于1.0m。

干粉灭火器：规格：2公斤/4公斤，2个/100平方米；

（依据：《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灭火器的摆放应稳固，其铭牌应朝外。手提式灭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其顶部离地面高度不应大于1.50m；底部离地面高度不宜小于0.08m。灭火器箱不应上锁。）

（化学实验室应配干粉灭火器和沙子，微机室应有二氧化碳灭火器）

应急灯：主要用在楼梯间，电源连续供电时间不少于30分钟；

有些数据来源一些消防培训材料，供参考使用。

4.饮食安全

*学校食堂要有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应取得健康证。

*食堂应有相对独立的食品原料存放间、食品加工操作间、食品出售场所。

*食堂应当有洗刷、消毒池等清洗设施设备。采用化学消毒的，必须具备2个以上的水池（容器），不得与清洗蔬菜、肉类等设备混用。

*食品加工操作间：

最小使用面积不得低于8平方米; 

墙壁应有1.5米以上的瓷砖或其他防水、防潮、可清洗的材料制成的墙裙；

地面应由防水、防滑、无毒、易清洗的材料建造，具有一定坡度，易于清洗与排水；

配备有足够的照明、通风、排烟装置和有效的防蝇、防尘、防鼠，污水排放和符合卫生要求的存放废弃物的设施和设备。

*食堂采购员必须到持有卫生许可证的经营单位采购食品，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索证。

*食品贮存应当分类、分架、隔墙、离地存放，定期检查、及时处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

*用于保存食品的冷藏设备，必须贴有标志，生食品、半成品和熟食品应分柜存放。

*职业学校、普通中等学校、小学、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的食堂不得制售冷荤凉菜。

*食品在烹饪后至出售前一般不超过2个小时，若超过2个小时存放的，应当在高于60℃或低于10℃的条件下存放。

*学校食堂对所有菜肴的品种都要求留样，每个菜肴品种不得少于100克，留样时间不得少于48小时。

依 据：《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教育部、卫生部令2002年第14号令）《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教体艺【2008】5号）

5．饮用水：

*学校必须为学生提供充足、安全卫生的饮水以及相关设施。

　 *供学校生活用水的自备井、二次供水的储水池（罐），应有安全防护和消毒设施，自备水源必须远离污染源。

　　*采用二次供水的学校应取得有效的二次供水卫生许可证后方可向学生供水。

*为学校提供桶装水的企业必须五证俱全：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检验报告、税务登记证、QS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证。

（卫生部正在制定《学校直饮水标准规范》，将对经营单位提出严格要求，今年4月已下发了征求意见）

6．健康体检

每年对在校学生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并建立学生健康档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健康体检的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开支。

7．小卖部

目前，各地对小卖部的管理不一样。

*允许开设的，小卖部要证照齐全，有卫生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另：武汉市推行校园超市（注册资金100万元以上，营业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且有从事连锁配送经营工作3年经验的企业，才具备开设“校园超市”的资格）。

*非寄宿制学校不允许设小卖部。如：哈尔滨、长春、上海。上海市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原则上不设超市（小卖部），中心城区以外有住宿生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为方便学生学习、生活确需设立超市（小卖部）的，须经区县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取得工商营业、卫生许可等证照后方可营业。

*所有中小学不设小卖部。如：辽宁省明确提出：中小学（含寄宿制学校）要坚决取缔校内食杂店，净化校园食品卫生环境。

教育部1992年下发的《中小学校园环境管理的暂行规定》第12条明确要求：不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校内从事以师生为消费对象的盈利性活动。我们认为中小学是不应设置小卖部的。

8．校车

*使用校车应当依照《学校校车安全条例》的规定取得许可，校车驾驶人应当取得校车驾驶资格。

*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车辆符合校车标准，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证明，有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有校车运行方案，有安全管理制度，已经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

　 *取得校车驾驶资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取得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年龄在25周岁以上、不超过60周岁；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被记满分记录；无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交通事故责任记录；无饮酒后驾驶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记录，最近1年内无驾驶客运车辆超员、超速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记录；无犯罪记录；身心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无癫痫、精神病等可能危及行车安全的疾病病史，无酗酒、吸毒行为记录。

*由校车服务提供者提供校车服务的，学校应当与校车服务提供者签订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校车运行安全管理措施。

* 校车标牌应当载明本车的号牌号码、车辆的所有人、驾驶人、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停靠站点以及校车标牌发牌单位、有效期等事项。

　　*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应当配备统一的校车标志灯和停车指示标志。校车未运载学生上道路行驶的，不得使用校车标牌、校车标志灯和停车指示标志。

　*禁止使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校车服务。

*校车应当每半年进行一次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校车应当配备逃生锤、干粉灭火器、急救箱等安全设备。安全设备应当放置在便于取用的位置，并确保性能良好、有效适用。校车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

*机动车驾驶人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不得驾驶校车。禁止聘用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校车。

*载有学生的校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80公里，在其他道路上行驶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60公里。

*配备校车的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指派照管人员随校车全程照管乘车学生。

依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17号）

9．防雷检测 

防雷装置，是指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电涌保护器及其连接导体等构成的，用以防御雷电灾害的设施或者系统。

教学楼在竣工前都会按照相关规定完成防雷装置的安装。

根据《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十九条：投入使用后的防雷装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防雷装置检测应当每年一次。

防雷装置检测机构（注：一般在县级以上气象局）对防雷装置检测后，应当出具检测报告。不合格的，提出整改意见。被检测单位拒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的，防雷装置检测机构应当报告当地气象主管机构，由当地气象主管机构依法作出处理。

依据：中国气象局第20号令《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10．消防验收

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组织消防验收，并出具消防验收意见。

依据：《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19号）

幼儿园

一、入园与编班

1.班级设置：小班（3～4岁）：不超过25人；中班（4～5岁）：不超过30人；大班（5～6岁）：不超过35人。其他：3岁以下小小班不超过20人；学前班和混龄班不超过40人。

依 据：《幼儿园工作规程》（1996年国家教委第25号令）、《吉林省幼儿园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吉教基字[2006]45号）

2.规模：新建幼儿园规模原则上不超12个班、360人。

依 据：《吉林省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吉政发[2011]13号）

二、教职工人员

1．教职工与幼儿的比例:全日制为1：6～1：7,宿舍制：1：4～1：5。

依 据：《劳动人事部、国家教委关于颁发《全日制、寄宿制幼儿园编制标准（试行）》的通知》（劳人编[1987]32号）

2．主要教职工配置

①园 长： 3个班以下的设1人； 4个班以上的一般设2人；10个班以上的寄宿制幼儿园可设3人。

任职条件：具备中专及以上学历，获幼儿园园长岗位合格证；

②专职教师：全日制幼儿园平均每班配0.8～1人；寄宿制幼儿园一律平均每班配2～2.5人。

【特殊说明】按省督导评估要求，平均每班应配2名专职教师。

任职条件：具备高中以上学历，接受过幼教专业培训和微机培训，具备《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二级乙等以上程度。

③保育员：全日制幼儿园平均每班配0.8～1人；寄宿制幼儿园平均每班配2～2.2人。

任职条件：具备初中以上学历，接受过幼儿保育职业培训。

④医务人员

全日制一般配1人，超过200名的酌情增加；

寄宿制一般配2人，超过200名的酌情增加。

任职条件：具备中等卫生学校毕业学历，或取得卫生行政部门的资格认可。

依 据：劳动人事部、国家教委关于颁发《全日制、寄宿制幼儿园编制标准（试行）》的通知（劳人编[1987]32号）

《吉林省幼儿园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吉教基字[2006]45号）

【特殊说明】《全日制、寄宿制幼儿园编制标准（试行）》是根据全国一般情况所制定，各地可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参照《标准》的原则规定和定员幅度，制定实施细则。

三、园舍设备

1．设备：每班有开放式玩具柜、书架、电子琴（风琴）、录音机。全园有电视、微机等电教设备5件以上，大型户外玩具5件以上；生均图书5册以上，生均玩具5件以上。

2．户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少于2平方米/生；绿地：面积不低于1平方米/生。

依 据：《吉林省幼儿园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吉教基字[2006]45号）。

3．园舍

生活 用房 建室 大型

(10-12班) 中型

(6-9班) 小型

(5班以下) 面积

活动室 50 每班

面积

寝室 50 

卫生间 15 

衣帽储藏间 9 

音体活动室 150 120 90 全园共

用面积

服务

用房 保健室 12 12 10 

隔离室 16 8 8 

晨检室 15 12 10 

依 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教委[87]城设字第466号）

【特殊说明】

①儿童用房不应设在四层及四层以上。②城乡小学校办幼儿园应有独立院落，与小学分开管理。

依 据：《吉林省幼儿园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吉教基字[2006]45号）。

四、教育教学

①幼儿园的教育内容是全面的、启蒙性的，可以相对划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个领域，也可作其它不同的划分。

依 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教基[2001]20号）

②严禁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幼儿园不得以举办兴趣班、特长班和实验班为名进行各种提前学习和强化训练活动，不得给幼儿布置家庭作业。

依 据：教育部《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教基二[2011]8号）

③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多样化，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注重趣味性和游戏性;克服“小学化”、“专业化”等应试教育倾向，杜绝教授小学课本知识等违背教育规律，有损幼儿身心健康的活动。

依 据：《吉林省幼儿园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吉教基字[2006]45号）

五、卫生保健

1．饮食卫生必须符合《食品卫生法》，具备《食品卫生许可证》；

2．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保证流水洗手，做到一人、一巾、一杯；

3．儿童预防接种率100%。

依 据：《吉林省幼儿园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吉教基字[2006]45号）。

4．实行幼儿园卫生保健许可证制度。凡在城镇内开办的幼儿园，必须到辖区内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卫生保健许可证。

5．卫生保健人员应取得《托幼园所卫生保健人员任职资格证书》。

6．工作人员应持有《托儿所、幼儿园工作人员健康证明书》。

依 据：《吉林省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实施细则》。

7．加强户外体育锻炼，保证幼儿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一小时。 

依 据：《吉林省幼儿园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吉教基字[2006]45号）

六、收费标准

学前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幼儿园可向幼儿收取保育教育费（以下简称“保教费”）、住宿费（向住宿幼儿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1．公办幼儿园保教费

收费标准及地区

幼儿园等级 保教费最高收费标准（单位：元/人•月）

长春市 其他八个中心城市 县（市）

省级示范 750 600 450

市级示范 650 500 350

其他 450 350 200

2．公办幼儿园住宿费标准按照实际成本确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3．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标准，由幼儿园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根据保育教育和住宿成本合理确定，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执行。

4．服务性收费：伙食费，由幼儿园按实际成本确定，不得营利。

5．代收费：班车费。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标准须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教育、财政部门备案。

6．幼儿园不得收取书本费。

依 据：吉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吉省价综【2012】号）

七、幼儿园安全参考小学

高 中

一、学校设置

1．生均校园面积：城市不少于16平方米；农村不少于20平方米。

2．生均绿地面积：（含科技园地）：城乡分别生均1、2平方米。

依 据：《吉林省中小学校素质教育督导评估实施方案及指标体系》(2012年)

3．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城市18班及以下，24、30、36班及以上分别不少于7.4、6.9、6.6、6.4平方米；

农村12班及以下、18班、24班分别不少于7.0、6.5、6.2平方米，有住宿生的学校，按住宿生数每人增加建筑面积4平方米。

依 据：《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号）和《农村普通中小学建设标准（试行）》(建标１０９—２００8)

4．班 额：城乡均不超50人。

依 据：《吉林省中小学校素质教育督导评估实施方案及指标体系》(2012年)

二、师资队伍

1．教职工、专任教师编制

学校类别 教职工与学生比

城市 1:12.5

县镇 1:13

农村 1:13.5

2．教职工编制核算方法（同中小学）

3．校长任职要求：（同中小学）

4．教师任职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15号）

5．体育教师配备：每8～9个班配备1名体育教师。

6．教师学历合格率：城市达到94%，农村达到92%。

7．高级与中级教师结构比例：示范性高中、重点高中和纳入重点管理高中高级与中级教师比例分别达25%和45%，其他学校分别达15%和40%。

依 据：《吉林省中小学校素质教育督导评估实施方案及指标体系》(2012年)

三、教育教学质量

1．听课：主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60节，校长不少于30节。其中主管领导和校长评课科学准确，指导性强，每学期有针对性的评课分别不少于20次和10次。

2．体质健康体育质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及格率、体育质量抽测合格率均达到95%以上

3．视力不良率：城乡分别不高于30%和20%。

5．阳光体育活动：上好体育课、早操、课间操，保证学生每天开展一小时体育活动。

依 据：《吉林省中小学校素质教育督导评估实施方案及指标体系》(2012年)

体育课时：每周2课时。

依 据：《吉林省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09]55号）

四、装 备

1．生均图书：①城乡分别达50册、35册；

②报刊种类城乡分别达120、100种；

③工具书、教学参考书种类城乡分别达250、200种。

2．信息化建设：重点与非重点学校分别每8、10人一台微机。

依 据：《吉林省中小学校素质教育督导评估实施方案及指标体系》(2012年)

3．运动场：城乡分别有300米、400米可划100米直道的环形跑道田径场。

依 据：《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号和《农村普通中小学建设标准（试行）》(建标[2008]159号)

4、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城市高级中学设置普通教室；实验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地理教室、语言教室、计算机教室、劳动技术教室等专用教室及其辅助用房；合班教室、图书馆、科技活动室、心理咨询室、体育活动室等公共教学用房及其辅助用房。

中等职业学校

一、校园设置

1．办学规模：学历教育在校生数应在1200人以上。

2．校园占地面积：新建学校的建设规划总用地不少于40000平方米。（不含教职工宿舍和相对独立的附属机构）

3．生均用地面积：生均用地面积指标不少于33平方米。

4．校舍建筑面积：

①新建学校建筑规划面积不少于24000平方米（不含教职工宿舍和相对独立的附属机构）

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指标不少20平方米。

依 据：《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教职成〔2010〕12号）

二、师资队伍

1．校 长：应具有从事三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的经历，校长及教学副校长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其他校级领导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2．专任教师：

①一般不少于60人，专任教师学历应达到国家有关规定。教师学历达标率达到90%。

②师生比达到1：20。

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比例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20%

④“双师型”教师比例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的60%。

3．兼职教师：聘请有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应占本校专任教师总数的20%左右。

4．体育教师：每8～9个班配备1名体育教师。

依 据：《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教职成〔2010〕12号）

三、装 备

1．仪器设备：工科类专业和医药类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值不低于3000元。其他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值不低于2500元。

2．实习、实训基地：要有与所设专业相适应的校内实训基地和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能够满足学生实习、实训需要

3．图书馆与阅览室：①适用印刷图书生均不少于30册，报刊种类80种以上。

②教师阅览(资料)室和学生阅览室的座位数应分别按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的20%和学生总数的10%设置。

4．计算机：要具备能够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实施现代远程职业教育及学校管理信息化所需的软、硬件设施、设备，学校计算机拥有数量不少于每百生15台。

5．体育用地：应有200米以上环型跑道的田径场。

依 据：《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教职成〔2010〕12号）

